[附件 第1號格式]
	申訴日期
	年      月      日
	案件號

	陳請書

	1. 陳請人（如係團體申訴案件，請一併填寫團體名稱及負責人姓名。）

	① 姓名*
	② 出生年月日*
	
	③ 性別*
	④ 國籍*

	⑤ 聯絡地址*

	⑥ 聯絡資訊（市話、手機或電子郵件）*

	⑦ 陳請事件結果通知方式
□郵寄（陳請書聯絡地址）    □手機簡訊    □電子郵件    □傳真
※	若選擇以手機簡訊接收通知，僅會告知結案結果。詳細的結案原因，將透過郵寄或電子郵件等其他方式另行通知。

	2-1. 被害人（陳情人與被害人非同一人之情形，請填寫此欄。）

	① 姓名*
	② 出生年月日*
	
	③ 性別*
	④ 國籍*

	⑤ 聯絡地址*

	⑥ 聯絡資訊（市話、手機或電子郵件）*

	⑦ 與陳請人之關係*
	⑧ 其他

	2-2. 陳情人與被害人非同一人之情形，被害人是否知曉陳情之事實？

	① 知道，並希望進行調查（   ）	② 知道，但不希望進行調查（   ）
③ 不知道（   ）	④ 知道，但不知是否希望進行調查（   ）

	3. 侵犯被害人人權或涉歧視行為之當事人（被陳情人）資訊為何？

	① 姓名
	② 機關（構）

	③ 聯絡資訊

	4. 關於被害人所受人權侵害或歧視行為

	① 陳情事項是否曾經向權責機關提出告訴、告發或陳情反映？
□ 有	□ 無
② 是否曾向法院等權利救濟機關提出救濟程序？
□ 有	□ 無
若有，是於何時、以誰的名義所提出？
□ 何時（	）	□ 機關與案件號（	）
③ 陳情事項是否曾經向國家人權委員會提出陳情反映？
□ 有	□ 無
若有，是於何時、以誰的名義所提出？
□ 何時（	）	□ 陳情人（	）


*為必填欄位。
*為必填欄位。
	5. 被害人所受人權侵害或歧視行為之具體事實為何？

	① 時間
	② 地點

	[bookmark: _GoBack]③ 陳情內容（若填寫空間不足，請隨附另紙續填）

	6.	若有目擊者、知悉被害人所受人權侵害或歧視行為者，或有助於佐證該事實之證據或資料，請一併填寫。
※	若持有可助於證明人權侵害或歧視行為之醫療機構等單位相關事證，請填具並檢附病歷資料調閱與複製本發予之授權書及委任狀。

	7.	佐證文件：
	□ 有（文件名稱：	）
	□ 無



陳請人_____________（簽名或蓋章）

* 以下內容由案件受理人員填寫。
	已告知若向偵查機關等提出陳情或告訴，本案調查將予以終結 □

20    年    月    日
案件受理人員：        職級          姓名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



210mm×297mm（保存用紙（2類）70g/m2）
